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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訊 6月號 
 
負面表列是一劑特效藥 
觀念革新一小步，經濟革新、效率革新一大步 
 
0306徐小波 
 
政府行政效率的低落，幾十年來始終是台灣發展經濟一大障礙，也是台灣在世界 
經濟自由度排名無法提升的重要原因。深入探索這個問題的根源與對策，我發現 
只要政府官員︵乃至民眾︶從一項觀念革新上跨出一小步，就能夠在台灣投資環 
境的改善上發揮極大作用。 
 
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法理基礎對於政府施政心態的影響。在像台灣這類 
大陸法系國家的政府與人民關係中，政府的管制很重要，許多活動是由政府給人 
民指示。例如不少人觀察大陸法系國家的交通規則發現，許多交通標誌是寫著右 
轉或左轉等等，要駕駛人跟著方向前進，這是﹁正面表列﹂的方式；英美法系國 
家則相反，交通標誌多為﹁禁止﹂左轉或右轉，意思是除了禁止的方向之外都可 
以走，也就是﹁負面表列﹂。 
 
從這裡思考我們政府行政效率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政策法令大部分都 
是用指示性的正面表列，指示人民哪些可以作、該怎麼作，要先得到核准、拿到 
執照、取得許可；換句話說，新的行業、經營模式、創意、投資活動、金融產品 
乃至新種經濟活動的出現，通通都要等到政府有關部門說可以才能夠啟動，在尋 
求政府許可的過程中，就會引發很多時程的浪費，並且牽涉到主事的官員到底懂 
不懂、有無能力判斷，甚至是否因此製造了濫用職權的機會。這種經過層層審查 
的方式，結果就是大大減低了行政效率。 
 
例如住宅區經營行業的限制，若採用正面表列逐項列出哪些行業才可以進入，首 
先碰到的問題就是行業的分類，像提供現場演唱的咖啡廳，在現代的住宅區應該 
是受到歡迎的，但卻可能因為被列為八大行業而不在准許的名單中；若採用負面 
表列，則是很清楚的告訴業者不希望發生哪些情況，例如環保法令關於噪音等等 
的限制、刑法對於賣淫吸毒等行為的限制⋯⋯，以負面表列的方式把所有相關禁 
止的法令列出來之後，什麼行業進去，政府真的可以不需要管。如此一來，台灣 
就可以出現很多可愛的住宅區，有各式各樣服務業的存在。 
 
再如金融業，政府習慣的作業方式是，新行業的執照申請動輒要經過幾百項資料 
的審查，除枉費時日外，這一箱箱的資料，政府官員到底看不看？在看的過程中 
到底在找什麼東西？如果官員心理已經知道要預防什麼弊端，何不先列出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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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表列告訴業者不希望有哪些狀況，並且將這些項目變成要業者簽定的承諾書 
，在業者簽定後快速發給執照，而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審查、顧慮發給許可後會不 
會出問題上頭。至於業者若違反承諾，政府要撤銷執照或作其他處罰，也可以先 
寫清楚。 
 
我們的財經法令目前模稜兩可的領域太多了，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是政府的指示性 
增加，行政官員掌握了經濟活動的生殺大權。應該要把政府和人民的關係講清楚 
，不要把自由裁量權擺在基層官員手裡。過去人們經常主張政府應該要﹁小而美 
﹂，但小而美的口號如何落實？一個基本的做法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儘量 
採取負面表列方式。負面表列的意思不是說這個行業不准、那個可以，而是某種 
行業在開放之餘，列出業者不能從事之活動，例如融資公司，如果政府害怕融資 
公司的哪些活動會對經濟造成弊端，可以先列出來，要業者立下承諾；如果擔心 
業者作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不應用完全禁止的方式來防止弊端，即使像 
銀行這樣的特許行業，取得執照的業者也有不少表現很差，如果擔心﹁一粒鼠屎 
搞壞一鍋飯﹂，該作的事情是不讓老鼠跑進鍋裡，而不是不要煮飯。 
 
台北市政府已經開始研究用負面表列的方式來作都市規劃，經建會的官員也開始 
在思考這個問題，顯示已經有不少政府官員接受這種想法，但還是不知道應從何 
著手，因為怕到立法院被修理，怕被質疑為圖利。我們的媒體和立委喜歡用﹁圖 
利財團﹂這種大帽子，但所謂圖利的內容究竟如何？如果沒有傷害別人也沒有圖 
個人私利的話，不應就是興利嗎？在我們這樣一個商業的社會，政府要興業不就 
是圖利嗎？發給執照不就是圖利嗎？以前李國鼎曾經公開批評過，法令上﹁圖利 
他人﹂這個名詞綁手綁腳，使得很多新的經濟活動無法施展，而且使得許多行政 
官員變得沒有擔當。事實上，不法圖利才是要處罰的，應該要明確界定圖利罪的 
定義，圖利本身不是個法律名詞，是為了一些罪行的歸類而出現這個名詞，但並 
未加以清楚定義。 
 
因此，要實現政府對經濟活動採取﹁負面表列﹂管理模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 
對人民教育，告訴人民對政府的期待應該是有限的，不能什麼都要怪政府，使得 
政府什麼都要管，然後又怪政府管太多，變成惡性循環、內耗，結果使國際間對 
台灣的看法就是台灣越來越沒競爭力，投資環境越來越惡化。許多年前我們開始 
大量出口，當時美國廠商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指控台灣業者傾銷，國貿局認為這 
是政府的責任，人民也這樣想，於是就拿納稅人的錢去美國聘請律師幫台灣的特 
定廠商辯護，這種做法行之有年，後來經過大家討論才認為這應該是由廠商自己 
出費用聘請律師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現在證期會仍會碰到不少類似的情況，股市出了事情就被批評﹁監督不嚴﹂，這 
句話直接跟行政效率低落有關，如果要監督得嚴，什麼都要管，行政效率就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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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先進國家如美國常有公司倒閉，但民間不會怪政府。我們正在邁向一個法治 
國家，法治國家不是發生任何事情都要找行政機關，而是應經由司法的途徑由司 
法機關依法處理，如果期望行政部門用自由開放的態度來執政，同時以負面表列 
方式明列不希望發生的狀況以及違法的事情，則執法的責任就應轉向司法機關， 
兩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說，法律應該要變得精簡，但違法時要徹底嚴謹執法。 
 
美國就是一個對經濟的管理採負面表列，而且執法徹底的國家，所以美國開發的 
新經營模式特別多，新的行業大部分都是從美國引進的。我們希望台灣至少可以 
成為亞洲很多新種行業、經濟活動的先行地，是亞洲新經濟活動的試驗場，如此 
即可在台灣帶動新的人才培育、新的技術開發進而帶動新的經濟活動。 
 
如果政府官員願意有擔當，民眾也會願意共同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大家都認為 
政府行政效率低落是台灣經濟活絡的一大障礙，則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政 
府管理人民事務的時候，應儘量用負面表列方式，並且建立公信的制度，儘量讓 
私人企業用承諾的方式，負起違反承諾的法律責任。建立了負面表列的觀念後， 
政府在實際的做法上，還先不需要耗費時間在立法院進行修法，應該以先整理行 
政命令為首要，由政府各部門把所有行政命令收集起來，落實研究。幾十年來我 
們有很多法令規定擺到現在，很多人都忘記當初法令限制的背後考慮是什麼，很 
可能當初顧慮的原因已經不存在了，這是行政效率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負面表列並不是零和遊戲，一些特許的行業還是可用正面表列方式設限，但是要 
有個限度，要講出道理來，例如為了鼓勵民間積極創業，當然可以採用正面表列 
來引導指標性的新產業。從經濟發展的軌跡來看，政府過去以正面表列的方式引 
導電子、石化等產業，這些產業被帶動後延伸了許多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在目 
前可以積極思考用負面表列的方式，給民間較大的自由，發展相關產業，相信台 
灣經濟自由度的排名自然可以往上提昇。 
 
有些官員會說他們找不到法令上有什麼根據可以做一些新的事情，問題就在這裡 
，如果他們能夠在思考上作一些轉變，想一想法令上沒有不准的話，就是原則上 
可以做，官員們應該要逆向思考對於任何新行業，有什麼事情是政府不希望發生 
的，其實很多項目已散見在各種法令，只要匯總一下，例如不希望損害小股東、 
存款人利益，不希望有利益輸送⋯⋯等，在業者承諾遵守之後立即開放市場，這 
樣台灣的經濟就能夠活潑起來。 
 


